
宁夏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

2025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公告 

学院现有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1 个，下设自然地

理学、人文地理学、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科学、经济地理学二

级学科方向 4 个；地理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 1 个，下设自

然地理学、人文地理学、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、旅游开发

与规划管理、国土空间规划二级学科方向 5 个，另设学科教

学（地理）教育学专业硕士点 1 个。建有自治区经济地理与

区域发展院士工作站 1个、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1个、

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1 个，以及宁夏大学地理信息现代产业学

院 1 个、宁夏沙产业研究院 1 个、宁夏大学青铜峡乡村地理

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个；院设宁夏地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、

宁夏北斗与地理信息工程研究中心、宁夏山水林田湖草沙系

统治理研究中心、宁夏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研究中心等科研

机构，建设了省部级-校级-院级“三位一体”创新平台融合

拓展的学科群和学术共同体。近五年来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

124 项、年均科研经费近 3000 万、发表高水平论文 293 篇、

主编参编学术著作 8 部、获国家发明创业奖 1 项、宁夏科技

进步奖 3 项。 

1、接收调剂专业 

类型 专业代码 调剂专业 名额 



全日制(专硕) 045110 学科教学（地理） 5 

2、调剂条件 

(1)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； 

(2)初试成绩(单科与总分)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

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及我校初试成绩基本要求； 

(3)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，应在同一

学科门类范围内； 

(4)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初试

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，外

语科目仅接收初试科目为英语的考生。 

3、调剂原则 

(1)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我校调剂专业相同（专业

代码六位一致），优先调剂，按照初试总成绩排序确定参加

调剂复试的考生。 

(2)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与我校调剂专业相近（专业

代码前四位一致）且仍有调剂名额时，综合考虑调剂专业下

设的研究方向或初试考试科目的相近程度，按照初试总成绩

排序确定参加调剂复试的考生。 

(3)考生申请跨一级学科调剂时（专业代码前二位一致）

且仍有调剂名额时，综合考虑调剂专业的学科专业方向相近

程度和初试总成绩，确定参加调剂复试的考生。 



(4)我校不接受参加单独考试（含强军计划、援藏计划）

以及专项计划（含少数民族骨干人才计划、退役大学生士兵

计划）的调剂考生。 

(5)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调剂至普通计划，必须通

过调剂系统。申请加分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，并在调剂系统

备注栏中明确注明。 

4、其他未尽事宜以教育部和学校相关政策为准。 

5、调剂程序和调剂工作时间安排 

调剂程序参照我校研究生院官网发布的通知。考生通过

“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（https://yz.chsi.com.cn）填

报调剂志愿。我校调剂系统在 2025 年 4 月 8 日上午 00：00

开启，4 月 8 日中午 12：00 关闭。 

调剂复试工作采取现场复试的方式，调剂工作时间安排

如下： 

调剂工作时间安排表 

时  间 工作内容 地  点 

4 月 11 日

14:00-16:00 
资格审查 文萃校区知行楼三阶教室 

4 月 11 日

17:00-18:00 

抽签、复试相关事

宜安排 
文萃校区知行楼三阶教室 

4 月 12 日

8:30-11:00 
专业课笔试 4 月 11 日下午统一发布 



4 月 12 日

13:00-20:00 

专业课面试，英语

听力与口语水平测

试 

4 月 11 日下午统一发布 

 

6、研究生招生工作办公室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王老师 

联系电话：0951-2062218（工作日：上午 8:30-11:30，

下午 14:30-18:00）。 

 

 


